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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鉴定及其分类 

（一）司法鉴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

第一百五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一条 

（二）刑事鉴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

一条、第一百五十八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

十条 

3、《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九十九条至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五十四条

至第二百五十七条 

4、《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至二百四十五条 

（三）民事鉴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

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四）行政鉴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若干证据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五）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 

4、《决定》第一条 

5、《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九十九条 

6、《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五条 

7、《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T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

批复》 

（六）国家统管的司法鉴定业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第十七条 

（七）法医病理鉴定 

1、《决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一项 

2、《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四条 

3、《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五条 

（八）法医临床鉴定 

1、《决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一项 

2、《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五条 

（九）法医精神病鉴定 

1、《决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一项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暂行规定》第一条至第二十三条 

3、《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六条 

（十）法医物证鉴定 

1、《决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一项 

2、《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七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使用的批复》 

（十一）法医毒物鉴定 

1、《决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一项 

2、《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八条 

3、《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五条 

（十二）司法会计鉴定 

1、《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九条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公安部关于〈扣押、追缴、

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通知》（并附“办法”全文） 

（十三）文书司法鉴定 

1、《决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项 

2、《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十条 

3、《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五条 

（十四）痕迹司法鉴定 

1、《决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项 

2、《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十一条 

3、《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五条 

（十五）微量司法鉴定（理化司法鉴定） 

1、《决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项 



2、《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十二条 

3、《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试行）第二百三十五条 

（十六）声像资料司法鉴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 

4、《决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三项 

5、《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十五条 

（十七）计算机技术与电子数据司法鉴定 

1、《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十三条 

2、《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五条 

（十八）建筑工程司法鉴定 

《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十四条 

（十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 

1、《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十六条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公安部光

盘生产源鉴定中心行使行政、司法鉴定权有关问题的通知》 

二、司法鉴定原则与制度 

（一）司法鉴定合法性原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

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五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 

4、《决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5、《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 

6、《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 

（二）司法鉴定独立性原则 

1、《决定》第八条、第十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 

（三）司法鉴定中立性原则 

1、《决定》第七条第二款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 

（四）司法鉴定公正性原则 

1、《决定》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 



（五）司法鉴定客观性原则 

1、《决定》第十二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 

（六）司法鉴定法律监督原则 

1、《决定》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 

（七）司法鉴定时限原则 

1、《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 

（八）司法鉴定保密原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 

（九）司法鉴定回避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 

3、《决定》第九条 

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七条 

5、《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 

6、《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 

（十）司法鉴定错鉴责任追究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 

2、《决定》第十三条第三款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 

（十一）司法鉴定统一管理制度 

1、《决定》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 

（十二）司法鉴定标准化、规范化制度 

1、《决定》第十二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 

（十三）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许可制度 

1、《决定》第三条、第六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十四）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书制度 

1、《决定》第六条、第十六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 

（十五）司法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名册公告制度 

1、《决定》第六条、第十六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 

三、司法鉴定机构 

（一）司法鉴定体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五十

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 

4、《决定》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 

（二）司法鉴定主管机关 

1、《决定》第三条、第十六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 

（三）司法鉴定主管机关职责 

1、《决定》第三条、第十六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 

（四）司法鉴定登记管理机关 

1、《决定》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三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 

（五）司法鉴定登记管理机关职责 

1、《决定》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三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 

（六）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协助机关 

1、《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 

（七）司法鉴定行业管理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八）司法鉴定监督检查范围 

1、《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九）司法鉴定监督检查方式和原则 

1、《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十）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评估 

1、《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十一）司法行政机关鉴定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 

1、《决定》第十四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十二）司法鉴定机构 

1、《决定》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 

（十三）司法鉴定机构的资质条件 

1、《决定》第五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十四）司法鉴定机构申请登记程序、内容与报送的材料 

1、《决定》第六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十五）申请设立独立法人资格司法鉴定机构的要求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十六）司法鉴定机构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要求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十七）司法行政机关受理审核登记司法鉴定机构的程序 

1、《决定》第六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 

（十八）《司法鉴定许可证》内容与颁发机关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十九）司法行政机关不予受理申请司法鉴定机构的条件与程序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二十）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程序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二十一）司法鉴定机构延续登记程序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二十二）司法鉴定机构注销登记手续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二十三）司法鉴定机构名册种类、编制主体和公告程序 

1、《决定》第三条、第六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二十四）司法鉴定机构受警告处分的情形 

1、《决定》第十三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二十五）司法鉴定机构停止鉴定业务、撤销登记的情形 

1、《决定》第十三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二十六）司法鉴定机构的民事责任 

1、《决定》第十三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二十七）侦查机关鉴定机构 

1、《决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 

（二十八）司法鉴定收费 

1、《决定》第十五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四、司法鉴定人 

（一）司法鉴定人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 

4、《决定》第一条 

5、《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 

（二）司法鉴定人的法律地位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条 

（三）申请司法鉴定人应具备的条件 

1、《决定》第四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四）不得申请司法鉴定人的几种情形 

1、《决定》第四条第二款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五）申请司法鉴定人的程序与手续 

1、《决定》第六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六）司法鉴定人审核登记程序与内容 

1、《决定》第六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七）《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八）司法鉴定人变更登记程序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九）司法鉴定人延续登记程序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十）司法鉴定人注销登记条件与手续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十一）司法鉴定人的权利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 

3、《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零一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 

5、《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十二）司法鉴定人的义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 

4、《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十三）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度 

1、《决定》第十条 

2、《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零二条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十四）非司法鉴定人进行司法鉴定活动的处分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十五）司法鉴定人警告处分的条件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十六）司法鉴定人停业、撤销登记、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十七）司法鉴定人错鉴赔偿责任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十八）司法鉴定人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

百四十六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条、第八十条 

（十九）司法鉴定人执业活动的法律保护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

百四十六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条、第八十条 

（二十）司法鉴定人诉讼权利的法律保护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 

2、《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百四十六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条 

（二十一）技术顾问（专门知识人员）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八条 

五、司法鉴定程序 

（一）司法鉴定程序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

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五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 

（二）司法鉴定申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三）司法鉴定决定与委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五十

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 

4、《决定》第七条、第九条 

5、《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 

6、《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四条 

7、《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四）刑事诉讼司法鉴定决定与委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五十

八条、第一百七十一条 

2、《决定》第七条、第九条 

3、《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二百五十四条、第

二百五十五条、第二百五十七条 

4、《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

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四十一条 

5、《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五）民事诉讼司法鉴定决定与委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 

2、《决定》第七条、第九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

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4、《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六）行政诉讼司法鉴定决定与委托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 

2、《决定》第七条、第九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4、《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七）司法鉴定委托的过程与方式 

1、《决定》第九条 

2、《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条 

3、《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六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 

5、《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八）司法机关对诉讼当事人实施鉴定申请权的法律保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 

2、《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零五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 

4、《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四十一条 

（九）司法鉴定受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 

4、《决定》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 

5、《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条 

6、《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三十九条 

7、《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8、《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

条 

（十）司法鉴定受理范围的限制 

1、《决定》第七条、第九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十一）司法鉴定拒绝受理的条件 

1、《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十二）诉前鉴定受理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十三）实施鉴定的人数及其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 

2、《决定》第九条第三款、第十条 

3、《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八条 

4、《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十四）司法鉴定时限 

1、《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 

（十五）司法鉴定的组织与监督 

1、《决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2、《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四条 

3、《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4、《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十六）司法鉴定结果的记录及其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 

3、《决定》第十条 

4、《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规则》第十条、第十一条 

（十七）司法鉴定结论（意见）的证据要求 

1、《决定》第十条、第十二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 

（十八）鉴定人不同鉴定意见的处理规则 

1、《决定》第一条、第十条 

2、《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零二条 

3、《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十九）司法鉴定材料的保存与处理 

1、《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2、《公安部刑事技术规则》第十三条 

（二十）补充鉴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 

2、《决定》第九条 

3、《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八条、第

二百五十七条 

4、《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四十一条 

（二十一）重新鉴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 

2、《决定》第九条 

3、《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

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 

4、《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四十

一条、第二百四十二条 

5、《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二十二）重新鉴定的控制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六、司法鉴定结论（意见）质证 

（一）司法鉴定结论质证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一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

十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条 

3、《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三十八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 

（二）司法鉴定结论质证目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条、

第五十七条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九条 

（三）司法鉴定结论质证主体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

百四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八条 

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三十一条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八条 

（四）司法鉴定结论质证客体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九条 

（五）司法鉴定结论被质证对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3、《决定》第十一条 

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三十一条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条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九条 

（六）司法鉴定人出庭质证范围 



1、《决定》第十一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七）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2、《决定》第十一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

百五十五条 

（八）司法鉴定结论质证规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五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

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七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

二条 

（九）司法鉴定结论质证程序与方法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

百四十五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八条 

（十）司法鉴定结论质证结果争议事项处理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

十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二、第十三条 

（十一）司法鉴定人不予出庭作证的情形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七条 

（十二）司法鉴定人拒绝依法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 

1、《决定》第十三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 

（十三）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合理费用的支付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五条 

 


